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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及簡稱
以筆劃排序

GEM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營辦的證券市場，為可能不
符合主板上市規定的中小企業提供集資機會。前稱創
業板。

二十國集團
由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和中央銀行行長，以及歐
洲聯盟（歐盟）組成的國際論壇。

中央對手方
透過成為每個賣方的買方及每個買方的賣方，藉以促進
衍生工具及證券市場交易，從而確保未平倉合約得以
履行。

主要經紀服務
向機構客戶提供的一站式服務，包括交易執行及結算、
證券借貸、託管、融資解決方案、匯報、引薦資金和諮
詢服務。

加密資產
包括加密貨幣，投資於加密貨幣及相關產品的基金，加
密貨幣期貨合約及結構性產品。

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1）
容許向歐盟各國的投資者公開分銷基金的單一歐洲監管

框架。UCITS基金亦可在歐盟境外分銷。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成立的獨立全職機關，會對其裁
定曾犯市場失當行為的人士施加民事制裁。

交易所參與者
有權在或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香港期貨交易

所有限公司進行買賣的公司。

自動化交易服務
參與者可透過這些並非由認可交易所或認可結算所提供

的電子設施，就證券、期貨合約及場外衍生工具進行買
賣、結算及交收。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
以信託形式組成而主要投資於房地產項目的集體投資計

劃，旨在向持有人提供來自租金收入的回報。

金融穩定委員會
透過建議、實施及監察政策措施和國際標準，促進全球
金融穩定的國際組織。

香港交易資料儲存庫
保存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紀錄的中央資料庫。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為制定標準和推動措施，以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活動和應付影響國際金融體系廉潔穩健的相關威脅而

設立的一個跨政府組織。

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證
監會組織）
由世界各地的證券監管機構組成的組織，負責制訂、實
施及推動各地遵從國際公認的證券監管標準�

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或責任
當某人或某組共同行動的人取得某家公司30%或以上的

投票權時，或如該人或該組人已經持有30%至50%的

投票權，當所持有的投票權在任何12個月的期間內增加

超過2%時，該人或該組人便有責任就該公司的餘下股
份提出全面收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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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交易寬免
寬免某方根據《收購守則》須向其他股東提出強制收購建
議的責任。

單位信託
以信託形式組成的集體投資計劃。

場外衍生工具
通常在交易員與主事人之間直接買賣而非透過交易所買

賣的金融工具，其價值來自相關資產的價值。

虛擬資產
以數碼形式表達價值的資產，例如加密貨幣、加密資產
及數碼代幣。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在結構上屬具有可變動股本的有限法律責任公司的集體

投資計劃。

槓桿及反向產品
在香港向公眾銷售的產品，採用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結
構。槓桿產品旨在提供相當於產品所追蹤指數回報若干
倍數的單日回報，而反向產品則旨在提供相等於有關指
數單日表現相反倍數的回報。

熔斷機制
由極端股價波動所觸發的暫停買賣機制，可應用於個別
證券或整個市場。

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連
壽險計劃）
具有投資成分並同時提供保險保障和投資選項（通常是
透過基金）的人壽保險保單。

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成立的機關，負責覆核證監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或認可投資者賠償公司作出的特定 

決定。

《證券及期貨條例》
與金融產品、證券期貨市場和行業，以及這些產品、市
場和行業的監管及其他事宜（包括投資者保障）有關的香
港法例及其附屬法例。

證券型代幣
運用區塊鏈技術，以數碼形式表達的資產擁有權（例
如黃金或房地產）或經濟權利（例如利潤或收益的分
佔權）。




